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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前，这个团伙的两名主要

“ 生产者”从事着和出租车行业有

关的工作。1 989年出生的王军在一

家 专 门 为 出 租 车 公 司 供 应 配 件 的

电子公司工作，年纪轻轻的他对计

价器与顶灯的线路连接驾轻就熟，

经 他 改 装 后 的 克 隆 车 顶 灯 与 计 价

器可以同步使用。团伙的另一名成

员田东是个70 后 ，他 是 老 板 ，专 门

负 责 以 低 价 购 入 各 种 报 废 车 辆 以

及对车辆进行油漆改色。从201 4年

3月起，二人开始从事克隆出租车

“ 生意”。而他们的“ 生产车间”就

位 于 嘉 定 江 桥 镇 某 村 的 一 处 民 宅

附近。

一台克隆车如何做到避人耳目，

甚至“ 仿真”到可以迷惑乘客？除了

在外观上做到与真的出租车看似没

有差别，最关键的是上路必备的证件

与牌照。

二人就此做了分工，由王军提供

部分车辆的证件。老板田东则找人制

作一些出租车运营需要的证件，如行

驶证、营运证、车牌等。经过两人的改

装，再配上他们伪造的车辆行驶证及

客运人员营运证、服务卡和伪造的出

租车发票等，这些破败不堪、临近报

废的车辆按“ 客户”的需求，经过喷

漆，外观可以被“ 装裱”成各大出租

公司的车辆。

本报讯 记者 卢燕 通讯员 汤
峥鸣 如今不少家长选择将子女送往

海外求学就业，由此使境外汇款业务

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所了解。但对境外

汇款中的门道很多人并不知道。顾先

生在给远在澳洲的儿子汇款时，就因

为5万美元被银行自动折算成澳元而

白白损失了5000美元的汇率差价。顾

先生为此与银行对簿公堂。

汇款遭遇高额损失
去年1 0月，顾先生通过一家城市

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办理境外汇款业

务，将一笔5万美元的存款汇到儿子

在澳大利亚的银行账户上。顾先生回

忆，当时他特意咨询银行柜面工作人

员，能否直接收到美元，会不会被转

成澳元。工作人员作出了肯定的回

答，表示可以直接以美元到账。

在经过5天的等待后，顾先生的儿

子如约收到了汇款。但让顾先生没想

到的是，儿子收到的并不是5万美元而

是4.99万澳元。按照澳元与美元之间的

汇率，4.99万澳元折合美元大约仅为

4.5万元。这也就意味着，这次的跨国汇

款，顾先生损失了将近5000美元。

事后，顾先生了解到，根据澳洲当

地银行的规定，必须1 0万美元以上的汇

款才可以直接以美元入账，低于1 0万美

元将被转换为澳元。而这些规定当初在

办理境外汇款时，银行并没有予以告知。

于是，顾先生找到银行进行交涉。

顾先生表示，当时自己已提醒柜

面工作人员对方是澳元账户，是工作

人员对业务不熟悉导致自己资金受

损。对此，银行方面并不认可顾先生

的说法。顾先生提出查看当时的监控

录像以证明自己的说法，但银行称柜

台录像已经没有，无法提供。

庭审还原汇款流程
庭审中，顾先生认为，自己要求

将5万美元直接汇款到指定账户，银

行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美元兑

换成澳元，造成资金受损，银行理应

赔偿损失。同时，该笔汇款经历了多

次转行，每家银行各自收费多少事先

也没告知。

对此，银行辩称，已履行了相应

义务，在扣除相应手续费后已把全部

款项打到了指定账户，顾先生并没损

失。由于对方账户是澳元账户，银行

没有义务保证到账款项是美元。由于

顾先生选择的是汇款手续费由汇款

人和收款人共同承担，境内的手续费

370元在办理业务时已支付，境外手

续费是从汇款中直接扣除，国内的银

行无法提前告诉客户手续费是多少。

为还原顾先生这笔汇款的流程，

银行提供了与境外银行的往来电文。

原来，国内的这家银行在接受顾先生

的汇款申请后，首先将5万元汇给美

国富国银行，该行在收取22美元手续

费后将余款由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

行按0.9997的汇率兑换成澳元，再扣

除1 5澳元的手续费后将剩下的汇入

顾先生儿子在澳银行的账户。

庭审结束后，法官对双方进行了

调解。最终，银行从提高客户满意度和

改进自身服务的角度出发，同意另外

补偿顾先生一定数量的交通卡并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用，顾先生则申请撤诉。

前“ 行内人”转入“ 地下”做起克隆车“ 一条龙”服务

造假车假证假牌摞取真金白银

青年报记者从嘉定区检察院了

解到，随着田东和王军这个犯罪团伙

的落网，部分“ 客户”也因为买卖出

租车营运证等国家机关证件，已受到

检察机关的起诉。而这条“ 流水线”

中层层加价转包的“ 中间商”尽管没

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也将面临有关部

门的行政处罚。

根据2013年11月出台的《 关于本

市办理部分刑事犯罪案件标准的意

见》，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三件以上的，处“ 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

嘉定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告诉

青年报记者，本案当中，田东和王军

买卖出租车营运证等，依照《 刑

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以伪造、

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而在涉案证件的

认 定 上 ， 并 没 有 将 假 牌 照 包 括 进

去，原因在于车牌本身不属于国家

机关证件，因为其不具备颁发机关

的印章、证明内容、日期、编号等要

素，只是配合车辆行驶证对车辆证

明起辅助作用。同时根据2012年上

海市公安局法制办公室《 关于打击

“ 克隆出租车”违法犯罪法律适用

研究报告》中并未将车辆牌照作为

国家专门行政执法机关颁发的车辆

证件。

（ 本文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驾驶证、车辆营运证、车牌，这些证件既是出租车司机安全上路的关键凭证，也是保障乘客平安的
“ 最低门槛”。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证件都被“ 山寨”，克隆车的出现就是威胁乘客安全的“ 杀手锏”。

日前，一个专门生产“ 克隆”出租车的团伙经人举报被查获，拨开转接介绍的层层“ 中间商”，从购买下
线车，到提供连接计价器与车灯线路，以及“ 喷漆定制”，这条地下产业链的“ 一条龙”服务就此被曝
光。 青年报记者 卢燕

市井百态

汇出美元变成澳元
状告银行索赔差价

伪造、买卖3张及以上即构成犯罪
[检察官说法]

周培骏 绘

持着假冒的行驶证、运营证堂

而皇之地行驶在城市的繁华要道，

对道路交通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

报 废 车 虽 然 外 表 还 是 出 租 车 的 模

样，但是因为行驶时间较长，存在

严重的安全隐患，按照国家规定应

当不可再运营。但是一些人购买报

废车再改装使之可以重新行驶，从

而通过非法营运来赚取钱财。

从今年3月份开始“ 揽活”，截

至案发时，据二人供述并经查实，

这个克隆车的“ 生产”团伙从车辆

的外部装饰改装和内部设备改装，

已经克隆了六辆出租车。采访过程

中，当青年报记者将这其中的“ 生

产成本” 报给业内人士时，不少

“ 老资格”的正牌驾驶员直呼：“ 碰

到这样的克隆车，乘客是用生命在

陪驾。”

据嘉定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介

绍，提审时，二人交待，一台克隆车

从购买下线车到喷漆、接灯，以及

“ 配证”，大约开价8000-9000元。如

果不包括买车等前期服务，花费在

三千元左右，耗时7到1 0天。由于克

隆车的隐秘性，不少克隆车主都是

通过他人介绍找到这个团伙，由此

还出现了层层加价的“ 多道贩”。

提供“ 一条龙”违法服务的过

程中，这些报废车有的是“ 客户”

自己买来要求田东和王军改装，有

些是田东直接买来改装好后卖给非

法营运者。在这条“ 流水线”上，两

个人分工负责，一度把“ 生意”做

得风生水起。

整个“ 一条龙”服务中，最暴利

的莫过于伪造行驶证、营运证这最

后一道程序。嘉定区检察院承办检

察官告诉青年报记者，在二手车市

场里低价购买到的“ 下线车”，也

就是已经过了年限的正规出租车，

都没有车牌和运营证，如果要重新

上路，克隆出租车必须要有这些证

件。因此，田东专门找人伪造克隆

车牌，并根据所伪造的车牌号制作

虚假的行驶证和服务卡，并以高价

卖给“ 客户”。而出租车必要的营

运证，主要由王 军 负 责 ，他 声 称 找

他人专门制作， 并 以 每 张 1 0 元 的

价格转手给田东。当然有些“ 客

户” 担心田东和王军在证件方面

制作出现纰漏，也会自己联系专门

制作假证的地方，购买行驶证和服

务卡。

嘉定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告诉

青年报记者：“ 乘客如果坐上了这

些克隆车，往往会被对方以种种借

口告知无法使用交通卡，只接受现

金。而且乘客所收到的发票也是假

发票。”

山寨营运证“ 10元就可转手”

接灯、喷漆，团伙有分工


